
（院办发[2023]62 号）

关于开展 2023-2024 学年上学期期中教学

检查工作的通知
各系：

按照教务处《关于开展 2023-2024 学年上学期期中教学检查

工作的通知》要求，学院将于第 9-12 周开展期中教学检查，具

体计划如下：

一、检查内容

序

号

项目

名称
工作内容、安排及要求 责任人

1
教学计划

执行情况

1、课程教学计划执行情况

2、线上和线下教学执行情况

3、调停课情况

4、认真梳理本学期《教育教学工作简

报》中通报的问题，重点检查通报的课

堂和教师是否整改落实到位。

系主任（支

部书记）、

教学办

2
实验教学

工作检查

1、实验教学任务及课表的落实情况

2、课程教学方案、实验指导书、教学

进度安排、学生实验记录、学生实验报

告等材料。

实验室主任

教学办

3 实习工作

1、实习安排及开展情况

2、校友邦实习管理平台使用情况

3、实习信息上报完成情况。

支部书记

教学办

4

教学档案

建档规范

落实和整

改情况，

近 3 年毕

业论文的

1、梳理当前的教学档案规范制度

2、督导组开展教学档案检查

3、质评中心反馈的教学档案检查情况

的整改和落实

督导组

教学办



建档、存

档情况

5
实验室安

全检查

1、对前期实验室用电安全专项检查中

发现的隐患进行整改后检查

2、按照《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

目表》检查要点，做好期中实验室安全

检查

3、检查本学期实验室安全教育开展情

况

4、检查实验技术人员履职情况

实验室

主任

6

2023 版本

科专业人

才培养方

案修订准

备情况

进一步开展调研，明晰培养目标和

毕业要求、优化课程体系、深化课堂教

学改革、强化实践创新和应用能力培养

教学委员会

教学副院长

系主任

7 学业清理

1、学业警示

2、重修安排

3、留级和退学

教学办

辅导员

班主任

8

新进教师

导师制的

落实情况

为新进青年教师安排导师，督促导

师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做实做细对青年

教师的传帮带，有效提升青年教师教学

科研能力

教学副院长

9
期中考核

工作

1、统考公共课程由教务处统一安排考

试时间，11月 16 日-17 日；其他课程

由各二级学院在第 11周内根据教学大

纲规定的考核形式随堂进行。

2、命题应覆盖教学大纲要求的大部分

知识点，恰当采用多种题型搭配，合理

安排难度比例，增强试题的开放性和灵

活性，减少死记硬背题型，引导鼓励创

造性思维，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推进

或参与认证的专业，应按认证要求组织

考核。

系主任（支

部书记）、

教学办

10
学生学习

情况

各系通过座谈等方式了解学生学习

情况、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支部书记

班主任



二、检查方式

期中教学检查以“规范教学过程，注重教学效果，持续改进

提高”为指导思想，采取教师自查和学院抽查相结合、全面检

查和重点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具体工作方式包括：

（1）随堂听课

继续开展听课评课议课活动；教师间相互听课。

（2）召开学生座谈会

各系分年级召开学生座谈会，了解学生学习情况、存在的问

题和困难。

（3）举行教研活动和教学沙龙

各系分别举行教研活动，开展人才培养修订研讨，收集总结

修订意见；开展教学观摩，交流分享先进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方

法，在教研活动的基础上，挖掘亮点，举办教学沙龙。

三、时间安排

本次教学检查分为各系自查和集中检查两个阶段：

（1）各系自查阶段（第 9-11 周）：各系制定自查计划，对

本次教学检查的重点内容进行全面自查，明确自查内容和标准，

发现问题，立即整改，形成规范，注重长效。自查计划于第 9

周周五（11 月 3 日） 报教学办备案。自查结束后，各系对自查

的情况、存在的问题、整改情况等方面形成自查报告，于第 11

周周五（11 月 17 日）报教学办。

（2）集中检查阶段（第 12 周）：对学院重点工作的落实情

况进行检查和核实，完成学院期中教学检查总结报告。

表 1 重要时间节点

序号 时间 完成工作

1 第 9 周周五
各系制定并提交期中教学检查和期中考试工作

安排等工作计划；督导组制定督导检查计划。



2 第 10-11 周
各系自查阶段，学院根据各系的工作计划进行

抽查；开展听课、学生座谈会、教研活动等。

3 第 11 周周五
各系汇总期中检查材料，提交期中检查总结报

告；督导组提交检查计划、档案规范及总结报告。

备注：总结报告以电子版形式发给教学办周洁老师

4
第 12 周周一

至周四
对学院重点工作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和核实，

完成学院期中教学检查总结报告。

5 第 12 周周五
下午 17:00 前将本院期中教学检查总结报告纸

质版签字盖章后报送至教务处教学运行科（行政楼 1

37 室）。

计算机工程学院

2023 年 10 月 27 日


